福建安溪县供销集团冠盛物流有限公司
加油站安全责任书

为认真贯彻落实“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安全生产方针，强化安全管理，有效遏制重、特大事故的发生，确保员工生命和公司财产的安全，安溪县供销集团冠盛物流有限公司与加油站承包人签定安全责任书如下：
一，加油站必须实现以下安全管理目标：
　　1、 重伤及以上人身伤亡事故为“0”;
　　2、 一般机械、设备、火灾事故为“0”;
　　3、 安全设施、安全标志、安全警示的设置率、规范率达到100%。　
二、 加油站承包人在安全工作上必须做到以下内容：
　　1、加油站员工上班必须穿戴工作服，严禁穿戴铁掌和钉子的鞋上岗。
　　2、加油站内、站区外附近严禁烟火;站区内不得吸烟和使用手机;不得堆放易燃易爆物品。
　　3、严禁为塑料桶、喷灯加油;严禁用汽油搓洗衣服和器皿;站内不得使用化纤拖把和抹布。
　　4、进站车辆先熄火后加油;不准在站内检修车辆、敲打铁器;客车加油时应让乘客离开加油区，关好门窗，告知不准吸烟、打手机。
　　5、带有易燃易爆等危险物品的车辆，禁止进站加油。有加油人员用专用桶到指定区域加油。
　　6、拉油车辆进入罐区必须带有防火罩;卸油时安全员必须现场监护，先接好静电接地，停留15分钟以上再接管卸油，开关扳手应使用防暴扳手;用泵卸油要保证不超规定转速;卸汽油时，禁止开泵卸油。
　　7、站区内检修作业时必须使用防暴工具;严禁铁器撞击、乱扔;不得随意动火施工，确需动火的，先办申请手续，由施工人员制定切实可行的安全方案，报领导批准后，安排可靠的现场监督人到现场方可动火施工。
　　8、站区安全标志必须醒目、齐全;消防器材配备符合规定，不准挪用并定期检查，确保合格有效。
　　9、站内电气设备和线路要定期检查，保证安全良好;严禁乱拉乱接电源;油罐、加油机、罩棚每半年年期进行防静电、防雷击接地检测。
　　10、站区内应使用防暴照明灯具，严禁使用普通灯具和手电照明。
11、实行安全巡检制度，每班班长在接办、交班时按巡检路线逐点检查，发现问题及时记录并处理，防止事故隐患留给下一班，问题严重时要及时报告承包人。
12、定期对站区周围进行检查，及时消除易燃易爆物品及安全隐患，防止危及站区安全的事故发生。
13、加油站员工在工作场地应注意进出车辆，不得抢行，同时要避让重型车辆后轮部位，确保人身安全。
14、严格落实安溪县应急局、安溪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安溪县供销集团冠盛物流有限公司等其他单位、部门的各项安全生产工作要求和任务。
15、加油站承包人为安全工作第一责任人，如因工作不力或违反安全操作规程、法律法规及本站各项管理制度造成事故的，自愿接受安溪县供销集团冠盛物流有限公司的有关决定，并承担一切安全整改及经济赔偿责任。
3、 安全责任期限：
       2026 年  1月  1 日至 2030    年  12   月  31  日


福建安溪县供销集团冠盛物流有限公司（盖章）
法人或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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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油站承包人（签字盖手印）

        　                      

签订时间：2025年12 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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